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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交通行為事件為用路人在道路上使用道路過程，人、車在某一時、空所顯現的動作、

行為狀態，交通行為是ㄧ連串的交通行為事件所組成，結合多數個交通行為事件構成一

具體的交通行為。對照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與之相違者，稱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即所謂的「違規行為」；比對各事故當事人之交通行為，與事故發生具有「因果關係」

者，則此一行為為「事故原因」，因果關係強為「主要肇事因素」、因果關係弱為「次要

肇事因素」、不具因果關係則「無肇事因素」。肇事後刑事責任追訴則是在探討交通行為

與事故發生或事故結果之因果牽連，以確定其過失致死、過失致傷之犯罪要件，故交通

事故調查、事故原因分析過程，運用跡證鑑識、肇事重建技術，其目的在於調查釐清各

事故當事人的交通行為事件。 

傳統交通事故處理技術，係經由事故發生後遺留在事故現場的跡證重建事故發生過

程，描繪各事故當事人的交通行為，比對各行為與事故發生之因果，然常侷限於跡證特

徵、蒐證技術、跡證鑑識技術能力，造成原因分析工作無法順利完成之缺憾。隨著監視

系統及行車影像紀錄器的普及，影像紀錄詳實記錄交通事故發生過程的情節與跡證，多

數的案件憑著觀看影像紀錄，可以直接、明確得知交通事故發生經過，探究各當事人之

交通行為是否違規、各行為間之因果關係及是否履行應注意之義務。然而，當事人交通

行為是否需承擔事故責任，有時卻很難直接從影像內容「看」出來，必須以科學、嚴謹

的方法加以「鑑識分析」，輔以其他跡證發現事實真相。 

影像紀錄之價值在於時間的連續性，本研究將影像鑑識解析方法應用於鑑定交通行

為事件的時空關係，便能藉由影像播放軟體之格放、截圖等功能，將交通行為事件在影

像紀錄中的特徵加以凸顯、具體描述，如行向、單位時間移動之距離、駕駛人視角、反

應時間等，再藉由吾人專業判斷，將整個交通行為加以重建還原。期盼透過影像紀錄鑑

識解析，建立交通行為事件鑑識方法，比對交通行為與事故發生之因果關係，鑑定事故

發生原因之依據，可作為事故後續處理人員進行相關作業參考，以釐清事故發生經過與

肇事原因。 

關鍵字：影像紀錄、交通行為事件、影像鑑識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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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行為事件是用路人在使用道路過程，所顯現的一系列人、車動作、行為

狀態的時、空關係，交通行為是ㄧ連串的交通行為事件所組成，結合多數個交通

行為事件構成一具體的交通行為。交通事故偵查工作，即是利用事故現場調查所

蒐集到的事故證據，經由跡證鑑識解讀、肇事重建所反推的各當事人、車之交通

行為，並針對各交通行為間之互動關係進行評價。 

事故原因調查分析工作隨著影像紀錄設備的普及，諸如警用監視影像系統、

商用及住家監視影像設備、行車影像紀錄器等，影像紀錄證據在交通事故偵查工

作中出現之頻率越顯頻繁，而交通事故偵查工作除了仰賴現場調查證據外，部分

事故案件發生過程為監視影像所記錄，故影像紀錄鑑識分析工作也日形重要，從

過去的「讓證據說話」逐漸轉變為「讓證據說話、讓畫面說話」，然而在篤信視訊

影像紀錄可以呈現「肇事事實經過」的信念下，視訊影像紀錄本身並不會自我演

述事實意義，必須仰賴影像鑑識解析工作者進行交通行為事件意義的描述。 

受限於影像紀錄設備設置目的、事件隨機發生、天候、光線等因素，及影像

設備品質與維護情形，如解析度、對焦、鏡頭清潔、感光元件、設備老化、設置

角度、儲存格式等，致畫面無法清晰辨識，縱然交通事故發生過程為影像紀錄系

統所記錄，卻因上述原因而未能於影像紀錄中完整、詳細的顯現，在事故發生後

縱然能夠取得相關的影像紀錄，然而事故處理採證人員、事故鑑定人員、當事人

等亦因畫面限制未予仔細分析、瞭解其蘊含之證據內容，便視此重要證據為無用，

更有甚者，當事人藉由偏頗主觀之觀點，朝有利自身之方向闡述而扭曲事實！為

了追求事實真相，對於視訊影像紀錄的鑑識解析其程序方法自必須更具備科學依

據。 

目前對於視訊影像紀錄的運用仍普遍停留在影音「表面」內容呈現，而未深

入探討各「交通行為事件」。就一件影像紀錄完整之交通事故而言，各當事人、車

在交通事故發生的過程，具備各自的交通行為事件相互交織成一個人、事、時、

地、物的時空關係，ㄧ連串的交通行為事件組成交通行為，檢視該交通行為，對

照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與之相違者，稱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即所謂的「違

規行為」；比對各事故當事人之交通行為，與事故發生具有「因果關係」者，則此

一行為為「事故原因」，因果關係強為「主要肇事因素」、因果關係弱為「次要肇

事因素」、不具因果關係則「無肇事因素」；而受到畫面限制以致於內容不甚理想

之影像紀錄，藉由檢視ㄧ連串的交通行為事件，瞭解往來人車行駛、行走速度、

號誌時制變化、畫面中各鏡面反射等線索，再藉由運動定律帶入合理假設並搭配

其他現場跡證，仍有機會拼湊出未拍攝到的那一部分事實，建構出各當事人、車

於符合該時、空環境下之交通行為，讓真相透露一絲曙光。 

視訊影像紀錄的特徵即是記錄事故發生過程各當事人、車在事故發生過程的

時空關係，交通行為事件鑑識即是解讀事故發生過程各當事人、車在事故發生過

程的時空關係，藉由檢視交通行為事件，推算各當事人、車速度、反應時間、分

析當事人「注意」能力，瞭解事情如何發生，以「路權」為分析研判基礎，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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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關係」、「過失理論」與「信賴原則」之綜合判斷，始能客觀評價肇事因素。 

本研究嘗試以視訊影像紀錄為主體，以其具備之時空關係特徵為基礎，建構

出交通行為鑑定方法，供事故後續處理人員進行相關作業參考，以釐清事故發生

經過與肇事原因。 

二、影像紀錄中交通行為鑑識解析概念與方法 

傳統交通事故處理技術，係經由事故發生後遺留在事故現場的跡證重建事故

發生過程，描繪各事故當事人的交通行為，比對各行為與事故發生之因果，然常

侷限於跡證特徵、蒐證技術、跡證鑑識技術能力，造成原因分析工作無法順利完

成之缺憾。 

隨著網路頻寬進展、數位媒體之普及，視訊影像藉由 youtube、facebook、line

等社交網站及行動應用程式(app)等載體，以生活影片、廣告、戲劇、音樂錄影帶

(MV)等形式存在於我們的生活，在此同時相對應地，智慧型手機、警用監視影像

系統、商用及住家監視影像設備、行車影像紀錄器等影像紀錄設備也同樣於生活

中推廣開來。 

憑著這些影像紀錄設備，社會願意為交通秩序盡一份力的成員，於道路上攝

錄違規事實、檢舉並交由警方舉發；在道路上發生交通事故的當事人，從網路社

群當中，尋求事故當時行經事故地點相關車輛行車影像紀錄器所拍攝到之影像，

期能捍衛為自身權益；而警方也藉由視訊影像的協助，偵辦刑事案件及偵查交通

事故，就交通事故案件而言，影像紀錄詳實記錄交通事故發生過程的情節與跡證，

多數的案件憑著觀看影像紀錄，可以直接、明確得知交通事故發生經過，具體描

述個當事人車的交通行為事件，探究各當事人之交通行為是否違規、各行為間之

因果關係及是否履行應注意之義務，如此快速便捷地得知事故發生情形之效益，

是過去影像紀錄設備未普及時，僅藉由傳統交通事故處理技術所不能及的。 

然而，影像紀錄經由人去「看」，將其中訊息解讀出來，但對於某些交通事故

影像紀錄，受限於監視影像設備之拍攝成果，當事人交通行為是否需承擔事故責

任，有時卻很難直接從影像內容「看」出來，必須以科學、嚴謹的方法加以「鑑

識解析」，將其中含括之位置、軌跡、速度等訊息分析出來，輔以其他跡證發現事

實真相。本文嘗試從視訊影像之原理、影像解析軟體之應用探討影像紀錄之特性，

再進一步從影音「表面」內容為起點，以事故重建之觀點，探討從中凸顯之內容，

蒐集相關線索，以解讀「交通行為事件」之概念，深入解析影像可傳達之訊息。 

2.1 影像紀錄特性之探討 

影像紀錄又分為靜態之照片及動態之視訊（或稱影片），因本研究係以探討影

像紀錄中之時間及空間關係，故在此影像紀錄專指動態影像紀錄。「視訊(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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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為一組連續播放的畫面，藉由解讀畫面間各個物件關聯性，可得知所蘊

藏時間與空間的訊息。 

2.1.1視訊影像原理 

「視訊」泛指將一系列的靜態影像，或稱作「畫格(frame)」以電子訊號方式

加以捕捉、紀錄、處理、儲存、傳送與重現的各種技術。簡言之，就是將一系列

靜態影像連續播放的概念。 

由於人類視覺存在視覺暫留(persistence of vision)現象，光對視網膜所產生的畫

面，在光停止作用後，由於視神經的反應速度，仍會在眼中保留一段時間，其時

間約是 1/16 秒，而對於不同頻率的光有不同的暫留時間。在視覺暫留的影響下，

如能以極快的速度(每秒約 10~12張)播放一系列靜態影像，人類會感覺這一系列的

靜態影像是連續的。 

影格率或畫面更新率(frame per second，fps，畫面更新率)是用於測量單位時間

顯示張數的量度。測量單位為「每秒顯示張數」或「赫茲」，一般來說 fps 用於描

述影片、電子繪圖或遊戲每秒播放多少張，而赫茲則描述顯示器的畫面每秒更新

多少次。對於人類而言，要達成最基本的視覺暫留效果至少需要 10fps 以上，而到

了 30fps便會感到畫面流暢，是以目前主流視訊影像儲存格式均以 30fps 為原則。 

2.1.2 視訊解析軟體 

綜合前段所述，所謂「視訊」泛指將一系列的靜態影像以電子訊號的方式加

以捕捉，並以很快的速度連續顯示在螢幕上，利用視覺暫留原理，讓影像產生移

動的感覺。「視訊」即是利用影像畫面的組合，每秒傳送若干次畫面(通常 30fps以

上)，產生連續的動態影像。每一次的傳送畫面叫做「畫格」。 

為了要凸顯視訊影像當中所含括的訊息，「截圖」及「格放」其畫格是解析視

訊影像軟體所須具備之功能，按陳祈昇君著作「視訊影像紀錄應用於肇事重建之

研究」結論與建議，「會聲會影」、「威力導演」是目前已知符合影像記錄鑑識解析

需求且功能強大的兩款影像剪輯軟體，可以廣為運用在影像影像記錄鑑識解析工

作上。 

2.2 影像紀錄在肇事重建之運用 

按陳高村君著作「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與鑑定」研究成果，影像紀錄中有關空

間因素（精確位置、運行軌跡）與時間因素（速度、反應時間與號誌管制行向）

等之處理，在於進行關鍵交通行為事件分析。 

由於精確位置對於利用視訊影像紀錄進行分析較為不利，僅能選擇現場號誌

桿、標線、標誌、住家等現場固定物，按照所檢視之人、車通過各現場固定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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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點先進行基準線定位，再以基準線定位之成果輔以時序進行運行軌跡、速度

之重建，最後再依運行軌跡及速度之重建成果輔以駕駛人視角，檢視駕駛人注意

能力能否進行反應時間之重建，而若是影像紀錄中包含號誌資訊，則又可利用該

資訊將號誌管制人車動態行為加以重建。以下按運行軌跡、速度、反應時間、號

誌管制行向之重建順序說明如下。 

2.2.1 運行軌跡重建 

在進行人、車運行軌跡重建時，首先依據視訊影像紀錄畫面內容，按畫格記

錄關鍵交通行為事件之相關人、事、物於各該時點的位置、狀態、特徵或行為，

記載於時間序列表，再將時間序列表與事故現場圖各時點位置、狀態等訊息合併，

繪製運行軌跡圖，以供後續進行事故因分析之依據。 

2.2.2 速度重建 

速度可說是將運行軌跡進一步處理，隨依陳高村君著作「道路交通事故處理

與鑑定」在交通事故連續攝影記錄解析技術之研究中所提之速度求算公式(如公式

1)，但該公式建立在兩個假設之下，即影像紀錄畫格是等時分布、攝影機架設的高

度與橫向位置所造成的視角誤差忽略不計之下所成立。而在陳祈昇君著作「視訊

影像紀錄應用於肇事重建之研究」中，又探討在現實狀況下此兩假設所造成的誤

差與實用性，重新推導與校正公式，敘述如下。 

一、原始公式： 

 

    
   

 

    
 

    
 

 
 
 

 
 

即
 

  
 
  

 
 

   
 

  
 
  

 
 

            公式    

式中 

L：為參考距離長度(公尺) 

t：車輛通參考距離 L所需時間(秒) 

n：車輛通參考距離 L的畫格數(每秒鐘固定有 x畫格的情況下) 

v：為車輛行駛速度(公尺/秒) 

二、校正公式： 

(一)速度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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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   帶入上列公式    

  

  
  
  

 
  

  

    
  

  
    
  

 
    
  

  公式    

式中 

    Vv：車速(公尺/秒) 

    Lv：透過視訊影像紀錄畫面所顯示之位移距離長度(公尺) 

    T：透過視訊影像紀錄畫面所顯示之位移 Lv 所經歷之時間(秒) 

    t：視訊影像紀錄行經 L滿足 1 秒之秒數 

    n1：為行經 Lv之初始時間所在秒數所經歷之畫格數 

    n2：為行經 Lv之最後時間所在秒數所經歷之畫格數 

    N1：為行經 Lv之初始時間所在秒之總畫格數 

    N2：為行經 Lv之最後時間所在秒之總畫格數 

(二)速度計算公式(考量平面視角誤差與畫格誤差狀況下，進行公式(4)之校正)： 

              

         

   
   

 
 

   
   

 
 

      
   

 
 
   

 
      

 

 
  代入公式    

      
 
 
 

  
  
  

 
  

  

   
      

 
 
 

  
    
  

 
    
  

  公式    

    V為考量平面視角誤差與畫格誤差狀況下之速度(公尺/秒) 

    Lr為實際距離，Lv為視訊影像紀錄面所顯示之距離(公尺) 

    x 為車輛側身與參考物之最近垂直距離(公尺) 

    x1 與 x2 為視角誤差值(公尺) 

    d 為參考物與攝影機之垂直距離(公尺) 

    d1 與 d2 為參考物與攝影機之水平距離(公尺) 

當在參考物與攝影機之垂直距離(d)遠大於車輛側身與參考物之最近垂直距離

(x)時，又或 x 為 0 時，即可忽略視角所造成的誤差。以上公式適用於固定式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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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工具，在移動式攝影紀錄工具(如行車影像紀錄器)即可將(1-x/d)忽略不計。 

2.2.3 反應時間之重建 

反應時間重建的概念在於，當已重建出行人、車輛運行軌跡、速度，即可藉

由反推各時點各當事人的相對位置及視野，判斷是否有注意之可能性，進而與撞

擊時點加以比較，而得出在撞擊前各當事人之反應時間。 

根據王文麟君著作「交通工程學理論與實用(第五版)」研究，在週邊視界內任

何物體的移動或閃動，將會吸引用路者的注視。又因為用路者觀察事物的效果，

常受到時間的限制或影響，所以車行愈快，則所能觀察或認清事物的效果亦愈差，

駕駛人行駛速率與週邊視界的關係，如表 2-1 所示。用路人用路時視覺系統所接收

的訊息，通常來自於正常前視與轉頭顧盼所能目視範圍，即一般所謂駕車行駛時

的車前狀況。 

因此，重建出運行軌跡、速度後，按照表 2-1 行駛速率與週邊視界之關係，即

可得知各當事人應於何時注意到狀況並推算是否有足夠反應時間。 

表 2-1 速率與視界 

速率(公里/小時) 視界(度) 

0 180~200 

30 100~110 

60 70~80 

100 40~45 

資料來源：交通工程學理論與實用(第五版) 

2.2.4 號誌管制人車動態行為重建 

號誌管制人車動態行為重建所需之資訊，除了所欲重建之行車管制號誌時制

表外，尚需要一段至少包含一時相且可與事故現場連結之影像紀錄。而重建之成

果，包含號誌之相關訊息如週期、時相、各方向車流行駛綠燈時間、行人通行綠

燈時間、清道時間、號誌時相順序等，成果如範例圖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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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號誌時制圖範例 

三、穿越號誌路口影像紀錄鑑定案例分析 

一、鑑定案情背景說明： 

(一)肇事地點：臺北市民權東路四段、三民路口。 

(二)肇事時間：中華民國 101年 11月 23日 21時 41分許。 

(三)道路狀況：事故發生在民權東路四段、三民路口，為一「T」型路口，路口

西側為民權東路四段，路口東側為民權東路五段，路中設有分向島、雙向六

車道、各車道寬 3.1公尺，西向臨近路口內側設有左轉專用車道、外側車道

寬 5.5 公尺、繪設有停車格位，東向路側車道邊線外寬 4.5 公尺；三民路口

路中設有分向島、雙向四車道，內、外側車道寬分別為 3.3、4.6 公尺。市區

速限為 50公里/小時，設有行車管制號誌。 

(四)事故背景：甲車駕駛人林◯◯駕駛 Z3-1307 號自用小客車沿民權東路五段東

向西行駛，至三民路口往南左轉，在通過路口東側停止線約 22.5 公尺、左

轉至對向中線車道外側，與沿民權東路四段東向中線車道外側，由乙機車騎

士彭◯◯、後載乘員彭◯◯所騎乘之 A2Z-375 號重型機車發生碰撞。 

(五)天候：夜間、晴天。 

二、各關鍵時點鑑定： 

(一)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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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據送監資料之光碟檔案，「市警局監視器LAGC061-02碰撞畫面21時41分43

秒.AVI」影像紀錄，經以KMPlay影像播放軟體逐格播放檢視，影像起於影

像紀錄時間2012/11/23 21:36:35~ 21:46:32計9分56秒長，每一步進播放跳動

兩個畫格，每秒計有8個畫格，經檢視監視影像畫面內容，該監視攝影機設

於民權東路、三民路口的西南角，如圖3.1所示。經逐格檢視播放將與事故

原因分析有關之主要事件畫面，另針對監視影像畫面加以鑑識比對，顯示在

影像紀錄時間21:41:42-8乙機車騎士彭昊業頭部出現在畫面左下角，即在影

像紀錄時間21:41:42的第8畫格乙機車已經和甲車完成碰撞，乙機車騎士彭

◯◯與乙機車分離跌落路面。將與事故責任分析有關之主要事件時點分別標

示於號誌時制圖，如圖3.2所示，主要事件內容說明如下： 

 

圖 3.1 民權東、三民路口西南角監視攝影機畫面拍攝角度與範圍 

1)影像紀錄時間21:39:56時相Φ-1綠燈始亮，包括民權東路東向車道直行、

右轉、民權東路西向車道直行、路口南側行人穿越道東、西雙向。 

2)影像紀錄時間21:40:10亞成通運大客車758-CC之右車窗出現行人倒數號

誌80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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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事故責任分析主要事件時點標示圖 

3)影像紀錄時間21:41:30路口南側行人穿越道東、西雙向行人號誌綠燈熄、

轉紅燈。 

4)影像紀錄時間21:41:33民權東路東向車道直行、右轉號誌綠燈熄、轉閃黃

燈。 

5)影像紀錄時間21:41:36民權東路東向車道直行、右轉號誌黃燈熄、轉紅燈。 

6)影像紀錄時間21:41:38民權東路西向車道左轉箭頭綠燈亮。 

7)影像紀錄時間21:41:42乙機車已經和甲車完成碰撞，乙機車騎士彭◯◯與

乙機車分離跌落路面，乙機車騎士彭◯◯頭部出現在畫面左下角。 

2.綜合以上鑑定結果，乙機車前車輪前緣通過路口西側停止線往前行駛約10.5

公尺，乙機車左側車身與甲車前車頭碰撞，乙機車車身向右倒地、往右前方

滑行位移約5.5公尺、乙機車騎士彭◯◯往右前方跌落至約6.0~7.0公尺處。

據監視影像紀錄鑑識分析結果，乙機車從通過路口西側停止線、與甲車碰撞、

乙機車騎士彭◯◯跌落路面、頭部出現在畫面左下角，這一過程所經歷的時

間t秒，按圖3.2所示之主要事件時點，經歷的時間t秒與民權東路東向車道號

誌燈色之關係說明如下： 

1)當 6t 秒，民權東路東向車道號誌燈色已轉為紅燈。 

2)當 96  t 秒，民權東路東向車道號誌燈色已轉為紅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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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當 t9 秒，民權東路東向車道號誌燈色為綠燈。 

3.本案甲、乙雙方當事人對於兩車事故發生前之行向並無爭議，惟對於通過路

口時之號誌燈號各有主張，甲車駕駛人林◯◯稱「左轉箭頭綠燈亮後起步左

轉」、乙機車騎士彭◯◯則稱「進入路口停止線時是黃燈行駛至肇事路口西

向東號誌才變為紅燈」。惟據前揭鑑定結果「民權東路東向車道號誌燈色轉

為紅燈4.065秒後，乙機車才通過路口西側停止線」，故本案事故發生原因為

乙機車騎士彭◯◯騎乘A2Z-375號重型機車「未依號誌指示行駛」；另當乙

機車騎士彭◯◯「未依號誌指示行駛」騎乘A2Z-375號重型機車，由民權東

路四段東向中線車道外側通過路口停止線駛來，屬甲車駕駛人林素瑤駕駛

Z3-1307號自用小客車於路口起步左轉的車前狀況，但乙機車以40公里時速

通過停止線至碰撞僅約0.945秒，另若乙機車以乙機車騎士彭◯◯所陳

「…40~50左右…」之50公里時速行駛，則其留給甲車駕駛人林◯◯的反應

時間約只有0.754秒( 754.0)6.350(5.10  )，審酌一般交通工程設計用反應

時間為2.5秒(多數人均能來得及反應)及緊急反應時間0.75秒(少數人來得及

反應)，甲車駕駛人林◯◯縱發現狀況甚難及時反應，其「依號誌指示行駛」

應可無肇事因素。 

三、事故原因與責任分析： 

綜合以上鑑定結果，本案事故發生時甲車駕駛人林◯◯駕駛 Z3-1307 號自用

小客車，沿民權東路五段東向西行駛至三民路口，待左轉箭頭綠燈亮後起步左轉往

三民路方向行駛約5.6公尺，適有乙機車騎士彭◯◯後載乘員彭◯◯騎乘之A2Z-375

號重型機車，沿民權東路四段中線車道外側西向東直行，在民權東路東向車道號誌

燈色轉為紅燈約 4.065秒後，通過路口西側停止線往前行駛約 10.5公尺，右前車頭、

右側車身陸續與甲車右前車頭發生碰撞，造成乙機車車身向右倒地、往右前方滑行

位移約 5.5公尺。由於甲、乙兩車在民權東路對向行駛，到路口甲車左轉、乙機車

直行，分屬號誌時制中不同通行時相，經鑑定「民權東路東向車道號誌燈色轉為紅

燈約 4.065秒後，乙機車才通過路口西側停止線」、「乙機車以 40~50 公里時速通過

停止線至碰撞僅約 0.945~0.754 秒」，本案事故發生原因與雙方肇事責任，分述如

下： 

(一)乙機車騎士彭◯◯後載乘員彭◯◯騎乘 A2Z-375號重型機車，沿民權東路四段

中線車道外側西向東直行，在民權東路東向車道號誌燈色轉為紅燈約 4.065秒

後，通過路口約 10.5公尺與甲車發生事故，其未依號誌指示行駛為肇事原因。 

(二)甲車駕駛人林◯◯駕駛 Z3-1307 號自用小客車，沿民權東路五段東向西行駛至

三民路口，待左轉箭頭綠燈亮後起步左轉往三民路方向行駛約 5.6 公尺與乙機

車發生碰撞，其依號誌指示行駛可無肇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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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穿越號誌路口交通行為事件鑑識方法之建立 

一個直行的行為到了交岔路口，則會面臨穿越橫街的狀況，穿越行為的定義，

係指車輛之車頭行經路口近端停止線至車尾完全脫離遠端路口之行為，如圖 4.1所

示，其內容未包含轉向行為。駕駛人穿越路口時除了直行之應注意義務外，還應

依路口之路權規範停止或前進，路口路權規範包括號誌化路口的號誌管制、無號

路口的幹支道管制與無幹支道劃分路口之右方車優先規定。至於在路口應停止、

減速、讓車之主張與決策，係在進入路口前適當距離就應做成決策與動作，並在

停止線前就達到減速、停車、讓車之動作。 

就號誌化路口的號誌管制而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將違反號誌管制之交

通行為態樣明確規範處罰者，有第 53 條：「汽車駕駛人，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

交岔路口闖紅燈者，處新臺幣一千八百元以上五千四百元以下罰鍰。前項紅燈右

轉行為者，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第 53-1條：「汽車駕駛人，

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大眾捷運系統車輛共用通行交岔路口闖紅燈者，處新臺幣

三千六百元以上一萬零八百元以下罰鍰。前項紅燈右轉行為者，處新臺幣一千二

百元以上三千六百元以下罰鍰。」，其中，又以第 53 條之闖紅燈行為最常與道路

交通事故產生關聯。本章節嘗試從影像紀錄之角度探討該類型交通行為鑑定方法

之建立。 

 
圖 4.1 穿越行為分析 

4.1 違規要件與關鍵時點 

「闖紅燈」，即是於紅燈時段越過停止線之行為。 

是以在檢視影像紀錄中「闖紅燈」之交通行為事件，需先從考究事故發生當

時，行車管制號誌時相及事故車輛通過停止線之時間點二方面著手，說明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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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行車管制號誌時相之鑑定 

欲知事故發生當時，車輛通過停止線那一刻，該車流行向究竟是屬於紅燈、

綠燈、黃燈，需從號誌管制行向重建開始著手，從而得知包含號誌之相關訊息如

週期、時相、各方向車流行駛時間、行人通行時間、號誌燈號等。 

當重建出完整的號誌管制行向後，藉由標定出該車流行向各燈號變化之時間

點，得知紅燈、黃燈、綠燈之時段，便能應用於闖紅燈之交通行為鑑識中。 

4.1.2事故車輛通過停止線時間點之鑑定 

事故車輛通過停止線之時間點，可從停止線位置、車輛速度二方面著手，當

得知停止線位置，下一步便是檢視通過停止線時，號誌時制之燈號，然而在大多

數需要鑑定的情況之下，都是在影像紀錄未直接拍攝到事故車輛通過停止線那一

刻的情形，因此便需要用到速度重建之技巧，反推通過停止線的那一刻的時間，

進而與前段所得知紅燈、黃燈、綠燈之時段相結合，比對撞擊、通過停止線、燈

號（紅燈、黃燈、綠燈）之時間點，檢視是否有「闖紅燈」之交通行為。 

4.2鑑定方法建立 

簡言之，鑑識車輛是否「闖紅燈」，便是檢視影像紀錄中車輛越過停止線那一

刻，當時該行向之交通號誌是否屬於紅燈。 

當影像紀錄明確拍攝到車輛闖紅燈時，便已無鑑定之必要，然現實情況卻常

出現僅拍攝該路口其他部分之畫面，獨缺跨越停止線那一刻之「關鍵畫面」，而造

成當事人間爭論不休，進而成為訟源。 

因此，在未拍攝到「關鍵畫面」之條件前提，鑑定「闖紅燈」交通行為之流

程，便是先重建車輛行駛速度及該路口號誌管制行向，當得出大致之車輛行駛速

度區間後，再依此速度回推到跨越停止線時，比對當時路口號誌時相是否為紅燈；

而若重建所得之速度區間，未能明確推斷出跨越停止線當時之號誌時相或現有影

像紀錄跡證未能夠重建出號誌管制行向，這便是影像紀錄鑑識交通行為之極限所

在，須轉而依靠其他跡證完成肇事重建工作。整體流程如圖 4.2所示。 

 
圖 4.2 鑑定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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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影像紀錄由於具有保存時空關係的特性，因此在應用於事故偵查工作時，所

含括之訊息往往超過影像紀錄表面所呈現之影像訊息，然而諸如此類隱藏在影像

訊息之下的位置、行駛軌跡、速度、號誌管制行向、反應時間等，由於是基於畫

格反推所得，故均存在一定的寬容值，仍需要校正及輔以現場測量之數據加以輔

助，這是影像紀錄本身所存在之極限，也是新一代交通事故處理技術可以加以思

考精進的方向。 

就穿越號誌路口類型之交通行為而言，偵查之關鍵往往在於當時刻的號誌行

向，如能於行車管制號誌設備中紀錄各時點號誌管制行向，並於時序上與路口監

視設備達成一致，在一定的程度上便能彌補路口監視設備因設置目的性原因，導

致應用於交通事故偵查上，其拍攝角度不甚理想之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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